
發文字號：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88.11.29 簽見

發文日期：民國 88 年 11 月 29 日

要    旨：本案臺北市政府於核准同意更新案時，並應敘明若申請單位有違反切結事項或其他

法令規定時，臺北市政府得撤銷本都市更新核准案，以資作為附款，確保行政處分

法定要件之履行及行政目的

為本市○○區○○路歷史建物暨周邊地區都市更新事業案，抵押權人○○君提出民事抗

告，更新案得否繼續辦理報府核定事宜乙案，本會意見如下：

一、本件依  貴局○年○月○日之簽見得知，臺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第二十七條之立法意

    旨在保障他項權利人權益為前提，因此貴局曾以○年○月○日北市都四第○○○○號函

    復申請單位略以：「請申請單位依法辦理塗銷抵押權或取得抵押權人同意更新之文件，

    或檢具足資證明抵押權人權益已獲保障之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俾利辦理後續事業計畫

    書報府核定事宜。」而此所謂足資證明抵押權人權益已獲保障之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

    依貴局所述，固係以提出向法院聲請提存獲裁定書為初步共識，合先敘明。又本案因申

    請單位與抵押權人就是否塗銷抵押權部分，刻正訴訟中，而據貴局告知，本案抵押權之

    標的物為土地，其上已無任何建物存在，而土地並無滅失之虞，除申請單位取得抵押權

    人之同意塗銷抵押權之協議書，或取得法院塗銷抵押權登記之勝訴確定判決外，抵押權

    人之抵押權並不因本府同意都市更新而當然塗銷，故對抵押權人而言，權益並不受影響

    。

二、按依現行提存法所定之提存制度，提存之種類，尚得分為清償提存及擔保提存。所謂清

    償提存係以消滅債務為目的，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寄託於提存所之行為；所謂擔保提存

    ，係指債權人或債務人，依法院之假執行宣告或假扣押、假處分等裁定，所命提存之擔

    保，經向提存所辦理提存者而言，因其係以提供擔保為目的，故學理上稱之為擔保提存

    （參閱邱聰智民法債編通則修訂六版）。又依最高法院四十七臺抗一九四號裁定得知，

    假處分所提供之擔保金，乃預為債權人本訴敗訴時，債務人可能因假處分而受損害之賠

    償而設。本案申請單位業依其與抵押權人達成協議之金額，即新臺幣（以下同）一千七

    百萬元，為清償提存，惟因此部分金額仍有爭議，因此雙方刻正訴訟中，而為使抵押權

    人權益獲得完全之保障，貴局爰要求申請單位除須依與抵押權人之協議清償一千七百萬

    元外，不足部分（即二千五百萬元）應另提存以保障該抵押權人之權益，申請單位於是

    檢具申請書狀向臺北地方法院辦理等值現金或可轉讓定存單擔保提存，申請假處分，經

    裁定擔保提存金額為一千七百萬元，該金額雖非貴局當初所要求之二千五百萬元，惟此

    係法院依職權所裁定之金額。而本假處分裁定，之後雖被臺灣高等法院裁定廢棄，惟申

    請單位已向最高法院抗告，因此尚未確定。

三、又依民事訴訟法第一○六條、第一○四條及提存法第十六條規定可知，須符合上開規定



    ，供擔保人始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返還提存物，因此即使該假處分裁定確定被廢棄，

    該擔保提存是否得返還於供擔保人仍未定論，因此本案建議要求申請單位，不論假處分

    裁定之最終結果為何？於申請單位與抵押權人之本案訴訟未確定前，切結保證不得要求

    返還擔保提存物，再加上本件申請單位願提供銀行保證擔保二千五百萬元，亦即若申請

    單位與抵押權人之訴訟敗訴時，則銀行願意無條件於抵押權人就抵押債權額超過一千七

    百萬元之部分，且超過部分合計不逾二千五百萬元之範圍內，給付抵押權人上開金額，

    就抵押權人權益而言，更多了一層保障，從而，就本府之立場而言，抵押權人之權益既

    已能獲保障，為避免以小拖大有害公益，基於利益比較衡量結果認以同意本更新案為妥

    ，似無不可。

四、復查「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

    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行政程序法  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

    之。」第九十三條定有明文。而所謂行政處分之附款係指行政機關以條件、負擔、期限

    或保留廢止權等方式，附加於行政處分之主要內容的意思表示，而所謂附款並非謂行政

    機關必須在文字上表明其為附款始足相當（參閱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五版）。

    故為慎重起見，貴局得施以行政指導，請申請單位應確實提出銀行保證函（內容如附件

    ）並出具切結書，以維抵押權人權益；本府於核准同意本更新案時，並應敘明若申請單

    位有違反切結事項或其他法令規定時，本府得撤銷本都市更新核准案，以資作為附款，

    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及行政目的。

備註：本件函釋所引「臺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已修正為「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原第 27條規定已刪除且新法已無此規範，併予提醒。又本件事實因涉個案認定，僅供

      參考。


